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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制订经社会年会的临时议程说明，向执行秘书提供咨询意见和指导意见； 

(i) 听取关于秘书处与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协作和相关安排

的情况介绍，尤其是关于长期合作方案和联合举措的情况介绍，包括由执行秘书

提出的以及在区域协调机制的主持下制订的相关安排； 

(j) 执行经社会委托给它的任何其他任务。 

决议 69/2 

亚太区域《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况最后审查
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联大关于《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

作全球新框架下满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
6
  的第 58/201 号决议，以及

关于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和问题相关的具体行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

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交通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成

果的第 59/245 号决议， 

还忆及经社会关于“《乌兰巴托宣言》：《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工作

及内陆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其它发展差距问题高级别亚太政策对话会议的成果”的

第 67/1 号决议、关于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釜山宣言》以及《亚洲

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07-2011 年)的第 63/9 号决

议、关于支持设立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智囊团的第 65/6 号决议， 

注意到大会在其第 63/2 号决议中通过的《阿拉木图行动纲领》中期审查成

果文件， 

忆及 2010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举行的关于《千年发展目标》问题的联大高

级别全体会议，
7
  的成果文件和大会第 66/214 号决议，其中联大决定于 2014

年举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情况十年期全面审评会议， 

赞赏地注意到 2012 年 9 月 12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第四次内陆

发展中国家贸易部长会议通过的《阿拉木图部长级宣言》，
8
 

忆及 2012年 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及其题为

“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
9
  其中确认内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所面临的严重制约因素和采取有效的国家政策、加强全球支持和在各级建立适

当的机制的必要性， 

还忆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请国际社会以更加协调的方式进一步加快落

实《阿拉木图行动纲领》中商定的五大优先领域的具体行动和在中期审查宣言中

提出的具体行动，特别是为建设、养护和改进交通运输、仓储和其它与过境有关

                                                 
5 
 见第三章第 27-47 段。

 

6
  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交通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

议报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003 年 8 月 28-29 日(A/CONF.202/3)，附件一。
 

7
  联大第 65/1 号决议。 

8
  A/67/386，附件。 

9
  联大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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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 

认识到内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复杂挑战突出说明既需要开展国内政策改

革，又需要改变全球环境，以便使各自的经济实现更加包容的持续增长， 

对于内陆发展中国家在面对 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各种新的正在出

现的挑战方面持续的脆弱性表示关切， 

注意到缺乏入海直接通道影响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且，

其地理上的不利条件使他们与沿海国家相比减少了增长活力， 

强调在世贸组织以及其它相关的贸易论坛上有必要为内陆发展中国家采取

一般性的以及特别的支持措施，要考虑到这些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需要和特别挑

战， 

赞赏地注意到 2013 年 3 月 5 日至 7日在万象举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欧

亚 后区域审查会议。会议由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宣布开幕，并由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与经社会秘书处在联合国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配合下共同举办， 

还赞赏地注意到《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欧亚 后区域审查会议通过的《万

象共识》，
10
  指出了几大优先事项供全球审评，其中包括：(a)稳定的宏观经济

框架、贸易和投资、动员国内资源、促进外国私人投资、公私营伙伴关系促进消

除基础设施差距和建设生产性能力；(b)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推动利用邻国不

断扩大的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c)使出口基础多样化；(d)创造就业的和

减少不平等的增长；(e)加强教育和职业培训；(f)改善营养和健康；(g)促进性

别增权和社会保护， 

认识到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事务高级代表

办事处和经社会秘书处为支持亚太区域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区域和国家努力而继续开展合作和协作， 

强调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事务高级代表办

事处和经社会秘书处在适当的协作框架内加强合作十分重要，有助于全面及时落

实亚太区域以根除贫困、减少脆弱性和实现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为重点的支

援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方案， 

1. 请本区域各国和国际及区域组织核可《万象共识》，并酌情紧急考虑

落实其中的建议； 

2. 呼吁亚太区域的内陆发展中国家加入关于设立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

智囊团的多边协定，以便使智囊团投入全面运作， 

3. 请执行秘书： 

(a) 协助亚太内陆发展中国家将《万象共识》作为亚太区域投入转交 2014

年《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全球 后审评会议； 

                                                 
10
  E/ESCAP/69/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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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发展伙伴和其他国际实体协作并考虑到各自的授权，协助亚太内陆

发展中国家落实《万象共识》的建议并增强其能力，以便采取适当政策应对措施

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恢复增长、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具体处理 =新出现

的发展挑战，从而形成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c) 向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13 年 5 月 1 日 

决议 69/3 

亚太区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亚洲及太平洋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

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曼谷宣言
1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2010年9月20日至22日举行的联大《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全体会议的

成果文件，
12
 

注意到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

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其中,大会邀请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参与可持续发展

工作的实体，根据各自的授权，应要求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13
   

回顾经社会关于在亚太区域执行《2011-2020年十年期支援 不发达国家行

动纲领》的第68/2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要求执行秘书继续协助亚太 不发达

国家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对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消除发展差距方

面进展缓慢表示关切， 

1. 欢迎 2013 年 4 月 24 日在亚太区域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关于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会议上，通过载于本决议附件的

《亚洲及太平洋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关于联合国

发展议程的曼谷宣言》， 

2.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协助亚太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

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b) 将政治宣言作为亚太区域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一种投入，送交所有正在进行/即将举行的、导致制定 2015 年发展议

程的政府间进程。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13 年 5 月 1 日 

                                                 
11 
 见第三章第 27-47 段。

 

12
  联大第 65/1 号决议。 

13
  联大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